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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一方面体现为中央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重新上收

权力，以期纠正大跃进期间由于财政权力过度下放地方而带来的地方盲目投资、工业管理混乱和工业增长

效率低下的弊端，另一方面却表现为在财政收入的管理层面对“大跃进”时期的“总额分成”体制的延续，

且中央对于地方财政收支的管理和干预在国民经济调整后期都有所松动。同时，“中央局”的恢复在一定

程度上分散了中央的“集权”，从而使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更具有一定的分权特征。这一时期“融集

权与分权于一体”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结构对后来正确处理央地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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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结构性变迁构成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探索的核心部分，而这一调
整与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内在相关。新中
国成立之初，面对着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及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央政府通过“统一财经”
构建了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这为后来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条件。而
“一五”计划结束后，为了缓解中央政府的投资压力，也为了快速推动地方工业的发展和提高国民经
济增速，中央开始大幅度向地方放权，由此导致了“大跃进”时期地方财政收支权力的迅速膨胀。这
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后果。

1961 年初“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正式提出和贯彻实施标志着“大跃进”告一段落，

新中国进入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改变“大跃进”时期管理权力过于
分散的局面。整体而言，1961—1965 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段，这一时期与此前的“大跃进”时期以
及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论是在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上，还是在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上，都表
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① 关于调整决策的形
成及实施过程、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运行及表现、国民经济调整中存在的经验教训、重要领导人在这
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及其影响，以及特定区域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发展状况等问题都是研究者讨论的
重点。

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讨论和分析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
关系。这一时期的央地财政关系是值得关注的，在经历了“大跃进”时期财政收支的全面放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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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又开始了财政集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二次财政集权。然而，和第一次
中央财政集权———1950 年的“统一财经”不同的是，综观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央与
地方财政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集权与分权兼而有之的特征。

一、困境下的调整: 中央财政的再度集权

“大跃进”时期的全面放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对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财政
收支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一个表现是地方政府层面的“虚假收入”普遍存在，而财政支出却迅速扩
张。“大跃进”时期经济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省几乎都有自己的“第二本
账”，“第二本账”和“第一本账”相比投资规模可以多出几十个亿。① 全国各地财政支持的基本建设
投资大规模扩张。1962 年 2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曾检查“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四
年中财政和信贷的情况，发现各年的财政收入都有虚假，财政支出没有控制，年年都有赤字”。② 根据
财政部党组一份报告的估算，这四年间国家的财政亏空已达 203 亿元。③ 高额的赤字和失序的管理
给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带来大量的财政遗留问题，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财政领域亟需整顿。

在 1960 年下半年，高层决策者就已经开始了对“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反思。同年
底，财政部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详细分析了 1958 年以来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财政纪律松弛、财权分散、国家计划和市场供求受到冲击。中央
在批转这份报告时特别强调要坚决纠正“财权过于分散”的现象。④ 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做出《关
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开始全面地集中和上收权力，以扭转各项管理分散与混乱的局
面。财政领域亦由此开始了一次新的“集权”。

对于财政领域的调整力度，1962 年 2 月，陈云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为了克服当下的困难需要有
“更多的集中统一”，而“集中统一的程度，可能要超过建国初期，因为现在的情况更复杂”。⑤1962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出台，这一旨
在实现“银行工作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决定同样提出，“在一个时期内，要比 1950 年统一财经时管得
更严更紧，才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⑥中央在这一时期对财政金融领域进行干预的指导思
想由此可窥一斑，以甚于“统一财政”时期的集权来走出财政困境，是中央政府当时制定政策的出
发点。

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央财政集权的特征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央财政权力的集中表现出了三个特点: 其一，这是一次侧重于财政支出的权
力集中，为了消除基本建设扩张的财政隐患，中央大幅度地压缩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同时加大中央
政府的投资力度，使得中央政府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快速上升。但是，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

在国民经济调整后期，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就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种松动从对地方基本建设投
资的管理方式以及预算外基本建设拨款中“地方财政自筹”规模的上升中都可以得到反映。其二，从
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央强调要比统一财经时期的集权更为严格，但并没有改变 1959 年起开
始执行的中央与地方对财政收入进行“总额分成”的分配方式，地方政府仍是组织财政收入的主体，

只是地方政府上解中央的财政支出明显增加。而 1965 年中央下调了很多省份的上解比例，这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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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说明国民经济调整初期的中央财政集权有所转变。其三，1961 年初，中央恢复设置“中央局”。
作为介于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机构，“中央局”在税收管理、投资决策、财政资金使用等方

面发挥着管理和监督地方政府的作用。相比于中央政府，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集权”中扮演重要

角色的“中央局”其实也具有一定的地方色彩，这使得“中央局”在分散了中央管理压力的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中央的“集权”。

1． 侧重于财政支出的权力集中

为了鼓励各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项目“以中小为主”成为“大跃进”时期进行基本建设的

一个原则，一些地区基本建设投资由此快速甚至是盲目地扩张。因此，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央财政集
权的一个重要表现，首先是严格控制和压缩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将投资决策权乃至投资项目本身回

收至中央政府手中。
在 1960 年底递交中央的报告中，财政部强调“凡是未经国家计划部门批准，未纳入国家计划的，

不得增加基本建设投资”、“预算外资金用于基本建设的，要纳入国家计划”。① 不仅要将基本建设投
资纳入严格的国家计划，而且对于投资款项的管理也开始集中。1959 年中央曾将包括地方基本建设

拨款在内的各项支出划归省( 市、自治区) ，一并作为“地方的财政支出”，不再由中央统一拨付。② 而

国民经济调整之初中央就将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恢复为“中央专案拨款”。在调整真正启动后，国家

的具体政策相继出台，1961 年 6 月 19 日，财政部《关于控制基本建设拨款的紧急通知》提出:“从现在
起，对基本建设拨款必须严加控制”，“凡是没有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一律不得拨款”。③ 财政部的

指令十分明确，在当时看来，压缩财政支出“不但是一个财政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调整经济、稳定

市场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问题”。④

不论是从投资规模的压缩还是从建设项目的减少上看，中央的控制力度都非常大，1961 年全国
财政预算支出由年初预计的 608 亿元压缩到 378 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拨款就由年初的 192 亿元压缩

至 107 亿元，减少额度占原计划的 44． 3%。⑤ 同年 527 项大中型项目停建，而小型项目停建达上万

项。⑥ 1962 年继续对基本建设进行压缩，包括以自筹资金安排的项目在内的所有基本建设“都必须
经国务院批准才能作为国家计划内的基本建设，不准再搞计划外的基本建设”。⑦ 1963 年“基本建设

拨款……仍然由中央专案拨款解决”。1964 年，基本建设拨款和由于“特大的防汛、抗旱、救灾而追加

的经费”一起，“仍然由中央专案拨款”。⑧ 也就是说，从 1961 年到 1964 年，四年间地方的基本建设投

资支出一直由中央财政统一拨款，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受到限制。
在压缩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投资支出的同时，中央财政支出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 参见图 1) ，1962 年和 1965 年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已经超过 62%，1963 年和 1964 年两年也

接近 60%。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中央项目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⑨ 投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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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权的回收以及对地方政府财政投资的压缩和控制带来了中央政府投资项目，进而是中央财政支出
规模的增加。

图 1 1952—1965 年全国财政收支中中央与地方所占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1949—1978) 》，国家统计局 1979 年印行，第 281—282 页。

如果说“大跃进”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转变是因为新中国“一五”计划后期工业发展战略
的调整，那么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央财政集权更多地体现在中央财政支出的扩张上，同样与工业发展

战略因素有关。国民经济调整前期中央财政支出增加是因为要严控和压缩地方投资，以缓解由于工
业无序扩张造成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农业发展的失衡，后期中央项目及中央财政支出增加则是因为
“三线建设”的启动。

尽管国民经济调整初期中央一度认为集中统一的程度可能要超过统一财经时期，且国民经济调
整末期又启动了三线建设，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中央的财政集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64 年底、
1965 年初前后已经开始了一些新的调整。就财政支出而言，1964 年底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提出涉及地
方交通、商业、农业、水利、文教卫生、市政建设等地方性的投资和开支，允许地方“统一安排，调剂使

用”，对于地方性投资中央“只下达一个总的金额控制指标，具体项目的分配，统统由地方自行决
定”。① 而“随着财政体制的改变，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已经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不再由中央专案拨
款”。② 这意味着在加强中央财政支出的同时又适度放松了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管理。预算外基本建

设拨款中“地方财政自筹”规模在 1961—1965 年间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这也从另

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财政自主权在短暂的下降之后又有所回升。③
2． 财政收入: 没有改变的“总额分成”与集权过程中的调整

国民经济调整开始后，中央不仅强调财政纪律，还加强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控制，提高了省级地方
政府财政收入的上解比例。表 1 的数据反映了部分省份 1960—1965 年间上解中央财政支出占其本
省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情况。为了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国情况，笔者在当时六个中央局辖区

内都选取了省份作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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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省份 1960—1965 年间上解中央财政支出占其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情况

省份
上解比例( % )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北京 57． 4 85． 1 71． 9 73． 0 75． 7 63． 3

天津 72． 62 77． 77 73． 45 69． 81 73． 65 75． 54

辽宁 69． 59 61． 67 68． 65 69． 43 73． 22 62． 15

黑龙江 32． 64 43． 99 45． 07 39． 78 49． 90 32． 33

上海 84． 44 90． 22 92． 19 93． 32 92． 91 88． 33

浙江 38． 86 60． 51 69． 84 70． 55 72． 78 63． 01

湖北 21． 05 35． 86 59． 66 59． 90 64． 89 42． 13

河南 27． 13 34． 14 39． 8 46． 25 48． 88 11． 27

四川 17． 1 55． 63 64． 21 — 63． 42 32

云南 0 43． 99 58． 13 55． 45 42． 26 0

陕西 5． 3 — 44． 94 — 42． 97 25

数据来源: 1、《北京志·财政志》，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96 页;《天津通志·财税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1996 年版，第 71 页;《辽宁省志·财政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08—410 页;《黑龙江省志·财政志》，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7 页;《上海通志》第 5 册第 24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

版，第 3285、3270 页;《浙江省财政税务志》，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06—207 页;《湖北省志·财政》，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7—448 页;《河南省志·财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6、15 页;《四川省志·财政志》，四

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8—309 页;《云南省志·财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5—46 页;《陕西省志

·财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2—543 页。2、天津、辽宁、黑龙江、上海、河南五省数据为笔者根据财政

志中的数据计算得到，其余各省数据直接引自各省财政志。

从表 1 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在选取的省份中，除了辽宁省之外，其他所有省份 1961 年上解中央财

政支出在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出现了上升，少则 5 个百分点，多则 40 余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了
中央的集权决心。相比较而言，西南、西北地区的省份上解比例的增幅更大，四川省 1960 年上解中央
比例仅为 17． 1%，而 1961 年增至 55． 63%，云南省则由 1960 年的不用上解中央增至 1961 年的上解
中央 43． 99%。陕西省 1960 年上解中央比例仅为 5． 3%，1962 年则为 44． 94%。如果观察整个国民
经济调整时期，则表中所有省份在 1961—1965 年间达到的最高上解比例均明显高于其 1960 年的上
解比例。同一时期，中央亦大幅度地压缩了对一些省份的财政补助规模。提高地方政府上解支出、减
少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本身，既是缩小中央支出的方式，也是压缩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手段。

从地方财政收入的上解比例来看，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财政集权看起来的确比统一财经时更为
严格，一些省份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上解比例已经相当于或者高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统一财
经”时的水平，然而，在看到这一特征的同时，还应当看到两者的区别:

第一，中央与地方“总额分成”的分配方式并没有改变。1959 年，中央为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推动地方工业发展而下放财政收支权利、推行“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国民经济调整初期强调

集权，但没有改变“大跃进”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总额分成”的方式，这与 1950 年中央的第一次财政
集权不同。在 1950 年的“统一财经”中，财政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包括公粮、关税、盐税、
货物税在内的财政收入“一律解缴中央金库”。① 这一时期地方的相当一部分收入要“直接划缴中央
金库，不通过地方财政总会计的账务处理”。② 后来在逐步建立了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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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就逐步取代了中央政府成为财政收入的直接组织者。如图 1，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再度集权，

但中央政府负责组织的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升幅并不大，1961—1965 年间，除了
1965 年该比重超过 30%以外，其余年份均在 30%以下。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仍是组织财政收入的主
体，尽管他们需要将更多的比重上交给中央。

第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财政集权持续的时间并不久。国民经济调整开始后，各领域管理偏
紧，地方动用自己的财政结余都要受到中央控制，中央甚至会挤占地方的机动财力，这些都给地方财
政带来了困难并引起地方的不满，在 1963 年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就提出所有这些都会在
“今后工作中改进”。① 也就是说，尽管强调集中、防止分散，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并
非一成不变，中央的财政“集权”后来出现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财政支出上，也体现在财政收入中。

在国民经济调整后期，即 1964—1965 年，很多省份上解中央财政支出占其本省财政收入的比重
即上解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1961—1965 年间，各省上解比例变化情况不尽相
同，有的自 1961 年起不断小幅上升，有的在 1961 年大幅提升之后，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到 1964 年又有
所回升的过程，还有的则是上解比例在 1964 年达到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最高点。1964 年很多省
份上解比例上升并不难理解，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央政府启动了需要大规模投资的三线建设，这一由
中央主导并推进的战略决策的实施必然以财政资金的集中为前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共同的
特征在于大部分省份的上解比例在 1965 年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下降明显，

如表 1 中的四川、陕西、云南，下降的百分比都在两位数以上，从财政收入上解比例的大幅降低可以看
出中央对三线建设的支持力度。除了这些西南、西北的省份之外，表 1 涉及的省份中除天津外，其他
省份 1965 年的上解比例均低于其 1964 年的上解比例，少则七八个百分点，多则 30 余个百分点。上
解比例的大幅下降说明中央的财政集权已经开始有所转变。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财政集权持续的时
间只有 3 年左右，1964 年底至 1965 年明显出现了调整的迹象。

3． 被分散的中央集权:“中央局”的独特作用

除了在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方面体现出与新中国第一次财政集权的差异之外，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的中央集权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这一时期“中央局”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
被划分为几个大的行政区，在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之间还有一级行政机构———中央局。中央局不仅
肩负着上传下达的责任，也是省级地方政府的直接上级。1954 年，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
确保“一五”计划的执行，中央一度撤销了各中央局。

在“大跃进”之后，1961 年初，根据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决议，为了“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

基本建成若干个以一定区域为单位的各有特点、不同水平、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中央决定“成立华
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党的中央局”，将当时的 28 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划归六个中央
局，“建立本地区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是各中央局的主要任务。② 中央局由此又成为介于中央与
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级管理机构。
“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③是恢复“中央局”的一个重要初衷。1961

年 1 月，明确集中管理指导思想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经济管理的
大权应该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 市、自治区) 委三级，最近两三年内，应该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

央局。地区计划应当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大区为单位，由中央局进行统一安排。”④因此，国民经

济调整时期强调集权，已经不完全像“一五”时期那样单纯强调集权于中央，中央局也在“集权”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也就是说，中央局在分散了中央管理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中央的“集
权”。

从当时很多重要的文献中都可以看出中央局所担负的职责，财政部 1960 年底提出、后经中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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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报告指出，大区的财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对各省、市、自治区财政指标的分配调剂权; 二、
对所属省、市、自治区财政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权; 三、从国家总预备费中分出一部分给大区直接掌握使

用。”除此而外，在税收管理方面，“凡属工商统一税纳税环节的变动”，如果“牵涉一个大区内两个省、
市、自治区以上的”，或“凡属开征地区性的税收，地方各税税目税率的变动，以及在中央规定的所得

税的税率范围内确定具体税率”等事宜，都“应当报经中央局批准”。如果涉及两个大区，则需要报中

央批准。①
“大跃进”时期，除了极少数重大项目要由国家计委审批之外，其他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都

下放给地方了。国民经济调整开始后，特别是 1961—1963 年间，为了解决财政的虚收实支和赤字问

题，中央大幅度压缩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但和“一五”时期不同的是，投资决策权和审批权并不是完

全地回收至中央。在对地方财政投资进行严格控制的过程中，中央局发挥着重要作用。1962 年初，

国家计委在酝酿新的基本建设管理办法时就明确提出:“中央项目的设计任务书由中央审批，……地

方项目的设计任务书由中央局审批。”②

从 1962 年中央发布的多个文件中都可以看到关于中央局审批权的规定。3 月，中共中央《关于

严禁各地进行计划外工程的通知》要求:“大中型项目统应报中央批准，地方小型项目由各中央局批

准。”③4 月，《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二年用自筹资金安排基本建设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各大区

可以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规模，要求各中央局“根据具体情况重新调整分配各省、市、自治区

自筹资金的指标”，并进行“严格控制”。④ 5 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的几项规定( 草

案) 》提出:“地方上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计划，由大区计划委员会审查批准。”⑤

一般情况下，一些较大的中央工业项目的审批必须由国家计委和中央主管部门审批，而建设规模

相对较小的地区财政投资项目的审批则由中央局来进行，至于地方用自筹资金进行的投资更是需要

中央局来把关。1963 年 3 月，《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一九六三年用自筹资金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的补

充通知》中规定，各省、市、自治区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必须“上报中央局计委、财办，由中央局

计委、财办共同审查批准”，然后“报国家计委、财政部备案”。⑥1965 年 11 月，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在提

交给周恩来总理的《关于地方自筹资金搞基本建设的情况报告》，亦强调各中央局应加强对地方自筹

资金的管理，由大区计委、建委“严格控制自筹资金的总额和使用方向”。⑦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取消各大行政区的“中央局”时，我国一度短暂实行过中央、大区、省三级

财政的体制⑧，但“一五计划”启动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就取消了大区一级财政，改为推行中央、省
( 市) 、县( 市) 三级财政的体制。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尽管恢复了中央局的设置，但仍执行中央、省
( 市) 、县( 市) 三级财政体制。换言之，中央局并不像省级地方政府一样需要负责组织地方的财政收

入，但却可以通过税收管理权、投资项目审批权、项目概算审查权等权力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

调节地方财政收支和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然而，作为一个区域性的领导机构，“中央局”的集

权和管理显然不同于“中央”，尽管它不会像各省级政府一样只专注于本省的发展，但亦不必像“中

央”一样需要着眼于全国范围内的统筹协调，“中央局”需要把关的只是辖区内几个省份之间的协作

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央局同样带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因此，介于中央政府和省级地方政府

之间的“中央局”部分地分散了中央的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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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集权迅速地扭转了“大跃进”时期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分散乃至混乱的局
面，使中央与地方政府逐步走出了由于基本建设投资过度扩张引发的财政虚收实支进而赤字攀升的
恶性循环。1950 年，新中国曾通过“统一财经”的完成实现了中央政府的第一次财政集权，尽管在国
民经济调整之初中央政府一度提出要实行比“统一财经”时更为严格的集中，然而，不论是从中央政
府财政收支占全国比重的变化以及“总额分成”财政管理体制的维系，还是从“中央局”在一定程度上
对于中央集权的分散来看，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的这次财政集权似乎并没有超越曾建立统收统支财
政体制的“统一财经”。到了国民经济调整后期的 1964—1965 年，对于财政支出以及财政收入，中央
对于地方的管理和干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松动。在确立了三线建设这样一个实际上更需要
中央政府集中权力和加大财政投入的工业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中央对地方财政收支却没有国民经济
调整初期控制那么严格，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集权程度的下降。与此同时，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财政
支出的集权程度与财政收入的集权程度并不对称，这提示我们如果将视角延伸得更为长远，就可以发
现近年来学界在讨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分税制以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时所特别关注的“财政体制
垂直不平衡”①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存在，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而
言，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还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只有
如此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新中国央地关系的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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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 1961—1965)

WANG Dan － li
(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Fiscal centralization during 1961—1965 focused on the fiscal expenditur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creased immediately so that local blind investment and repeated construction could be restrained． On the other
hand，although the local governments had to hand more fiscal revenue over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but the central govern-
ment didn’t change the fiscal management system implemented since 1959． More than this，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duced the
fiscal centralization to some extent in 1965． Besides，the existence of central bureaus partly resulted in the discount of the fiscal
central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this period ha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n dealing
with the central － loc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national economy adjustment period; central － local relationship; fiscal centraliza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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